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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會議名稱：召開「全市性保護區處理原則」專案小組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 16日上午 9時 30分 

地點：市政大樓八樓西南區本會委員會議室 

主持人：黃書禮委員兼召集人                紀錄：蔡立睿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會議結論： 

一、 以下綜整出席委員就本案進入實質討論（含現況使用樣

態、分類、課題及其處理對策等）前之原則性意見： 

（一） 既有保護區範圍內之土地，尚未開發者，以不變更為原

則。 

（二） 既有保護區範圍內之土地，現況已做開發使用者，其既

有建築（不管為建物密集或不密集之情形），未來如變

更為非保護區之使用，不得位於具有山坡地環境敏感、

山崩潛感等地區。 

（三） 保護區如需變更或調整為非保護區者，以鄰接非保護區

邊界地區為原則。 

（四） 保護區內屬陽明山管理局時代已取得合法建築執照的

地區，未來以改建而非重建為思考方向。 

（五） 位處保護區範圍已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包含道路、

機關用地等，如屬久未開闢完成或確無開闢之必要者，

可考量將其變更為保護區。 

（六） 重新檢視現行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對保

護區之容許使用項目與組別，並應從環境敏感度的觀

點，如有前述環境敏感或山崩潛感之情形，應予考量調

整或因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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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前述原則內容係先就有哪些地方可能從保護區變更為

非保護區之樣態作整理。對於未來如有保護區變更為非

保護區之申請，必須先了解地質安全及簡單的風險評

估，並再加入考量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等更細緻的處理方

式。 

二、 有關專案小組辦理現場勘查之地點，除本次會議都發局建

議北投區中和里、秀山里及士林芝玉路等地區外，請再予

規劃如保護區內建物開發密集地區、過去陽明山管理局核

發建照地區、不合法使用地區、屬公共設施用地而未開闢

之地區等樣態，以利後續討論。並請都委會會後調查專案

小組成員可參與現勘之時間。 

三、 另本專案小組委員建議並經專案小組出席委員同意，為能

廣納各界意見，加邀二位公民團體代表參與本專案小組討

論，請都委會循行政程序辦理。 

四、 有關市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就簡報資料第 80 頁「非法建

物部分…依水保法等相關法規裁罰拆除。」之文字內容非

屬水土保持法處理範疇，請都發局予以檢視並修正。另該

頁課題內所述潛力高者、潛力低者之用語，為避免混淆，

請都發局從環境敏感面考量調整為山崩潛感高低之寫法。 

五、 請市府都發局就上述意見，予以綜整回應後，再行提送本

專案小組續審。 

 

散會（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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